
海政办拨〔2019〕120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排使用

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通知

县财政局：

经 2019年 6月 24日十五届县人民政府第 63次常务会议研究，

决定：

一、安排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实施的2019年“直过民族”自

然村通畅工程和2018年窄路面加宽项目，该项目主要用于13个

“直过民族”自然村进村道路和2个贫困村窄路面加宽，小计

2150万元；

安排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的勐遮镇曼洪村高标准农田建

设项目，该项目计划开展农田建设2万亩，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

1.28万亩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.72万亩，小计860万元；

安排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的勐往乡勐往村等3个高标准

农田项目，该项目计划在勐往乡勐往村开展210.3279亩、糯东村

42.4516亩和勐阿镇曼迈村117.7337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，

小计400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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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县财政局负责打洛镇实施的打洛村委会和勐板村委会

村级“四位一体”建设项目，该项目主要用于道路建设、排水

沟、河道治理等建设项目，小计368.1825万元；

安排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实施的打洛镇勐板村委会帕亮

二队民族团结示范项目90万元；曼轰村大曼陆特色村建设项目

90万元，小计180万元；

安排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实施的林业种植种苗补助项目

75.3975万元。

以上项目资金合计 4033.58万元。

二、请你局统筹安排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6月 27日

抄送：县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农业农

村局、县林业和草原局、打洛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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